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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解读》对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立法背景和主要内容逐条作了详细
解释和阐述。
企业国有资产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准确体现中央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精神的基础
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紧紧围绕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保证国有资产安全，构建相应的法律制
度，为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法律保障。
企业国有资产法适用于各类企业国有资产，明确了对企业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其权利、
义务和责任，确立了选择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决定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等方面的基本规范，
确立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和研究
室参加这部法律立法工作的人员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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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第七十五条【刑事责任】第九章　附则第七十六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适用】第七十七条【
施行日期】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
法(草案)》的说明(2007年12月23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章节摘录

国家出资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办理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记帐凭证
；登记会计帐簿，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帐
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并符合财务、会计制度关于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要求、提供对象和提供期限
的规定。
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向出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
向出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是维护出资人权益的重要手段。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
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
上市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重大诉讼，在每一会计年度
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
国有独资企业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企业章程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提供财务、会计信息。
从企业取得利润，是出资人设立企业的根本目的，是出资人利益的实现形式。
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向出资人分配利润。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全体股东
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红利，但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国有独资公司应当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批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应当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的当年税后利润，必须按照规定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才能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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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于2008年10月28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将
于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企业国有资产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它的颁布施行对于维护国家基本经
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国有资产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准确体现中央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精神的基础
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紧紧围绕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保证国有资产安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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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解读》力求内容系统全面，解释准确精要，语言通俗易懂，为大家
学习、贯彻企业国有资产法提供帮助。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